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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 1384号建议的协办意见函 

 

市妇联： 

杨惠英等 3位代表提出的《关于完善养育制度，强化父

母在幼儿教育中职责的建议》有关教育部门的协办意见如

下，供参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

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0至6岁儿童发展教育是人生教育的起始阶段,可见家庭教育

的重要性。我们非常赞同您们在提案中提出的“关于完善养

育制度，强化父母在幼儿教育中职责”的建议。教育部门主

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加强对家长科学育儿的指导。2010 年以来，市教育

局根据省、市级政府《关于加快学前教育发展的意见》的文



件精神，构建 0-3 岁婴幼儿教育指导服务网络，各级示范性

幼儿园均开展面向社区家长的早期教育培训和咨询活动。多

次召开“0-3 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现场工作会”，引导各级示

范幼儿园有效开展面向社区家长的早期教育培训和咨询活

动，传播科学的早期教育观念，提升早期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目前全市县级以上示范性幼儿园共 357 所，每学期保证两次

面向社区开展免费的早期教育培训和咨询活动。 

二、加强对早教师资的培养。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的学前教育系目前开设早期教育的专业，同时学校设立

“儿童早期教养与指导福建省高校应用文科研究中心” 和

“学前教育学院早期教育研究所”，指导各级各类幼儿园扎

实开展 0-3 岁儿童早教实验指导工作。由福建省职业培训中

心组织的早教机构职业人员岗位能力培训，可作为幼教教师

上岗证明之一，并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目前早教专业人才不足

的现状。泉州市部分幼儿园教师也积极参与由福建省职业培

训中心、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举办的早教师岗

位技能培训，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育婴师培训，并

获得培训证书，从不同层次提高了全市早期教育师资的整体

素质。我市正在积极推进公办幼儿园开设早教班的试点工

作，2015 年泉州幼师附属幼儿园、泉州幼高专附属东海湾实

验幼儿园首次开设早教班。 

三、加强学校家庭教育工作指导。配合市妇联、市关工



委坚持每年组织家教巡回报告团到各基层学校、村居委会宣

讲家教知识，开展“争做合格家长 培养合格人才”家庭教

育宣传实践活动、“我们和留守流动儿童在一起”关爱活动。

顺应新形势新变化对家教的要求，发挥微信的便捷性和广泛

性，持续在泉州德育微信上推送家教文案，促进全市家教的

科学化。 

四、推进家委会和家长学校建设。配合市妇联组织创建

277 所泉州市示范家长学校，推动中小学幼儿园普遍建立家

长委员会，推动建立年级、班级家长委员会，将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作为重要任务，引导全市家长学校步入良性运转轨

道。 

五、丰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内容。指导、推动学校举办

家长培训讲座和咨询服务，举办经验交流会，通过优秀家长

现身说法、案例教学发挥优秀家庭示范带动作用。配合市妇

联评选一批泉州市家庭教育优秀论文、优秀案例。联合市委

文明办举办“做智慧父母，育健康孩子”家庭教育进学校公

益巡讲活动。以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为契机，通过丰

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文艺、体育等活动增进亲子沟通和交流，

营造良好家校关系和共同育人氛围。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健全科学有效的家庭教育机制，

充分发挥家长学校作用，广泛开展“争做合格家长 培养合

格人才”家教实践活动，举办家庭教育知识讲座，让家长及



监护人懂得教育孩子的方法，优化养育和监护行为，努力为

儿童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 

 

 

分管领导：陈军宣 

经办人员：林丽芳  

联系电话：28229298 

 

 

                                   泉州市教育局 

2019 年 4 月 4 日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市政府督查室。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4 日印发 


